附件C第2頁

附件C
調解通知書樣本

[沿用法律程序的標題]

	申請人：

	答辯人：

	申請人的律師：
	答辯人的律師：


1．
申請人有意嘗試透過調解以解決與答辯人之間全部的[或其中指明部分的]爭議，並提出以下各項建議1。 

2．
如果申請人有意提出建議，訂明在其所擬進行的調解過程中採用某一特定團體的規則2，請註明有關規則3。
3.
申請人建議委任 [調解員姓名] 作為調解員，並附上[調解員姓名] 的履歷，預計聘用 [調解員姓名] 的費用是 [費用金額]。
4.
申請人建議在 [場地名稱] 進行調解，預計租用場地的費用是 [費用金額]。
5.
[申請人就調解費用及支出的付款方法，以及調解倘若失敗，有關的費用是否可如同訴訟的訟費般予以追討等事宜，作出下述的建議]。
6.
申請人建議以下 [指定的最低參與程度4] 符合在調解過程中作出充分嘗試的規定。

7.
申請人建議調解程序應在 [訂明期限] 内展開。

8.
申請人要求 / 反對把法律程序暫時擱置 [  ] 天，以待進行調解。

9.
申請人是否願意進行調解，視乎 / 不視乎有關法律程序是否獲准暫時擱置而定。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[申請人或其律師簽署]5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1  	有意嘗試調解的申請人應盡量提出第2至7段所列的建議。申請人如未能提出某些建議，仍應把通知書送交存檔，之後再向另一方提出建議。


2 	 例如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經與香港調解中心協商後編訂出版的“調解規則”，或由香港和解中心出版的“和解員專業守則”。


3  	調解可以在沒有採用某一特定團體的規則的情況下進行。如果申請人不打算建議採用此等規則，則本段落將不適用。 


4 	舉例說，指定的最低參與程度可以是：“各方已就委任哪名調解員及聘用條件、所採用的調解規則（如有的話）達成協議，並協定各方最低限度必須出席一次由調解員主持的實質調解會議 （會議長短由調解員決定）”。


5 	當事人如不諳英文，應簽署本附件的中文版，或在本附件上註明傳譯條款並加以簽署。





